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第4屆第1次臨時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紀錄
1、 時間：98年6月8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整
2、 地點：大坪林聯合開發大樓15樓第1會議室
3、 主持人：范董事長良銹、簡董事太郎                 記錄：余信貞
（本會議自討論事項案由一決議後起由范董事長良銹主持，之前由簡董事太郎主持）

4、 出席董事及監察人：簡董事太郎、許董事高明、黃董事美娜、朱董事金錫、徐董事明淵、廖董事健男、周董事光宙、劉監察人智復、張監察人育珍、吳董事財順（簡董事太郎代）、張董事平沼（許董事高明代）、阿星．阿曼董事（廖董事健男代）、淨良董事（朱董事金錫代）、孫董事健忠（周董事光宙代）、杜董事明翰（徐董事明淵代）。
5、 主管機關代表：行政院賈參議裕昌。
6、 列席人員：
1、 內政部營建署：莊組長涼玉、張世傑先生、吳瑞美小姐、吳馥羽小姐。
2、 內政部社會司：陳科長彥丞、林專員國輝。
3、 本會人員：鄧執行長榮圻、林組長志修、吳兼任組國濟、王專員翠英、劉專員平英、于專員翔丞。
4、 源創國際整合公司：邵鴻先生、沈毅恆先生。
5、 班可諾有限公司：傅之渝小姐、溫怡寧小姐。
7、 主席宣布開會：出席董事已達法定人數，現在依會議議程進行。
8、 工作報告（共9案）
一、案由：上次會議紀錄確認。
二、案由：上次會議（98年3月31日）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說明如下，請
備查案。

（1） 第一案：有關台北市東星大樓更新重建工程資金不足，本會是否給予
協助案。

說明：台北市東星大樓因更新會會員內部意見分歧，嗣經承包建商倒閉、接續之建商施工進度嚴重落後而予解約等因素，以致迄今仍無法完工交屋。更新會稱上開重建受災戶應負擔之工程款，尚有新台幣50,133,025元之資金缺口尋求協助，經范政務委員良銹於98年3月13日邀集內政部營建署、臺北市政府、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等單位協商，決議協調本基金會研究能否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臨門方案，如該工程如期於98年8月底前完工，則給予每戶20萬元之公共設施補助獎勵。
    辦法：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臨門方案給予每戶公
共設施獎勵補助新台幣20萬元。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
1. 遵照辦理，已於98年4月22日賑基字第0009800076 號函復東
星大樓更新會及其會員。

2. 惟該更新會稱工程資金仍不足46,005,209元，本會原擬採價購更
新會與營建商正良泰解約後取得之東星大樓內二戶房屋，協助其建造資金問題，該更新會要求以市價每坪40萬元價購，否則該會將自行出售。另經查明該兩戶已享受過前臨門方案之協助事項一，亦即補償土地之費用以及新建費用皆已由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支付並簽訂臨門合約，依照合約關係而言，該兩戶新建物係屬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所有（該債權業已移轉給營建署），更新會將它出售予營建商正良泰，價款由工程款內分期扣抵，由於更新會與營建商之買賣合約及營建合約糾葛不清

，且如本會再予價購變成買兩次、付兩次款，所以不可行。
3. 至於該更新會要向本會融資部分，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
金會於90年4月對受災區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推出築巢專案之臨
門方案，以協助解決更新重建之資金問題，但至93年初因後遺症
陸續浮現，故該會於93年2月即停止臨門方案之適用，改推行「達
陣方案」，因此除已簽臨門合約者繼續依約執行外，臨門方案內
未納入「達陣方案」之補助項目，自不宜冒然適用或比照。後來
用來取代臨門方案之「達陣方案」係予公共設施補助及利息與信
託費用補貼等二項優惠，本會將予以參採訂為本會之作業規定予
以制度化，報請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如獲通過及報內政
部備查後即可實施。
4. 上述情形經鄧執行長與林組長前往該更新會理事長廖汶錡及建築
師溝通，廖理事長表示：不參予更新之18戶僅設定4, 600萬元
給營建署，但估算市值有1.5億元，向金融機構貸款應還有空間，
該會已改往向金融機構貸款方向處理，本會再依照前款所述程序
補貼利息與信託費用。

5. 經向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教授洽詢結果，
東星大樓除需俟完工清償融資後始能發給之每一單元上限20萬元
之公共設施補助費外，前臨門方案之所有融資或補助全部都有，
而且早已撥款，不得重複。

決定：同意備查。
（二）第二案：有關台北縣新莊市雙鳳社區更新重建工程資金不足，本基
金會是否給予協助案。
說明：雙鳳社區60重建戶中之17戶所有權人退出更新會不參與更新，致更新會增加發放土地補償金之成本，造成重建資金來源不足，該更新會所提重建計劃總金額為新台幣220,479,4

45元，已有之資金有新台幣147,003,240元，不足資金缺口為新台幣73,446,205元，其支應用途為：1.發放14戶土地補償金額新台幣33,646,964元。2.支付14戶共同負擔費用共計新台幣9,799,241元，預估更新完成後盈餘新台幣12,1
08,395元。

決議：本案已提98年3月26日審查小組會議決議為：評估分析以提供信用保證之方式協助本案資金缺口之可行性，提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本案進一步研究，有無更佳處理方案，再提審查小組研議決定，並提請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追認。

辦理情形：詳討論事項案由二及討論事項案由四。

決定：洽悉，至論事項案由二及討論事項案由四時再行討論。
（三）第三案：謹提本會捐助章程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修訂  
案。
   決議：本會捐助章程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尚無修正必要，本次不予修訂。

   辦理情形：無辦理事項。

決定：洽悉。
（四）第四案：本會97年度決算審議案。

     辦法：本會97年度決算相關書表業經本會3位監察人完成審核，擬建議照案通過，依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報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決議：
1.本案照案通過。

2.因本會財務組組長仍懸缺中，決算相關書表財務組長暫由王代理

執行長邦正負責代理審核，請各位董事及監察人推薦財務組組長適當人選。

   辦理情形：

1.遵照辦理，決算書表之財務組長已由王代理執行長邦正負責代理
審核，本會97年度決算報奉內政部98年5月5日內授中社字第0980007530號函備查。
2.范董事長及鄧執行長已就財務組長職缺洽數機關之首長及會計主任支援派員兼任，惟因本會業務繁重，機關會計人員不願兼任，迄無法找到有意願者。

3.財務審核如欲代理，習慣及制度上係以下代上或平行兼代，而財
務組目前僅一名專員，平常作業就需組長審核，因此建議同時考
量進用專任之財務組長，以免長期懸缺致缺乏財務專業之審核，請各位董事及監察人亦協助推薦適當人選。
決定：同意備查。
（五）第五案：本會97年度業務報告案。
     辦法：建議照案通過，依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定，報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本會97年度業務報告報奉內政部98年5月5日內授中社字第0980007530號函備查。

決定：同意備查。
（六）第六案：本會辦理921地震十週年紀念活動，有關民間參與社區重
建活動計畫案。
說明：

1. 政府鑑於921地震十週年對國人心理重建的重大意義，已召集
相關部會首長，就921地震十週年，安排多項紀念活動，並
定於921紀念晚會中，作出政府對國土保育之承諾與宣示。

2. 本會依籌備指導委員會所作任務分工之決議，將與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合作，辦理民間參與活動部分。

3. 本會已由范董事長良銹洽由921地震十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推動執行小組副執行秘書科技中心陳主任亮全，拜訪中國醫藥大學黃校長榮村（原921震災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並蒙其
允諾，擔任民間參與紀念活動之召集人。

4. 奉　董事長指示，為考量作業時效，本會先完成【921地震
十週年紀念活動，民間參與社區重建活動計畫案】草案（總
 共五個項目，經費概估合計24,596,600元），俟政府主計畫
定案後，本會配合作為活動推展與修正之依據。

辦法：

1. 本會依活動計畫（草案）之規劃，與科技中心配合，推動相

關活動，以展現民間參與救災與復原重建之成果。

2. 持續與民間社團與NGO組織聯繫，廣徵社會宏見，納入本
會活動計畫，並採策略聯盟方式，以深化活動之成效。

決議：本案活動計畫草案照案通過，惟執行時應本撙節及嚴謹原則辦理。
辦理情形：

1.遵照辦理，將在通過之總金額內調整運用。

2.為使辦理上述活動符合章程之規定，建議修正章程第三條，詳如討論事項五。
決定：1.上次會議已決議授權部分依決議辦理。
2.協助民間社團組織之活動辦理之簡報改為臨時提案，至臨時

  動議再討論。

（七）第七案：本會為因應公務需要，設立中部事務所案。

  辦法： 

1.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二條規定：視業務需要設立分事務所。

2. 就地理時空與便捷性之考量，以草屯鎮藝術國寶社區為較佳之選擇。

3. 案奉核可後，依核示辦理房舍使用空間之規劃與辦公設備之添置。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
1. 本會董事長98年5月2日率本會業務單位同仁至該社區現勘後，擇定該藝術國寶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59巷6號1樓及2樓（建築面積及附屬建物分別為123.46/124.58平方公尺及6.4/6.4平方公尺）。

2. 並於98年5月2日及11日分別至當地之常新傢俱展示中心、富莊家具、簾莊實業有限公司及美簾坊窗簾行，選擇傢俱及窗簾訪價，預計於近期內完成室內清潔及購買傢俱、窗簾事宜。

決定：同意備查。
三、案由：本會人事異動案，請　備查。
說明：

(1) 依本會捐助章程第十三條規定辦理：「本會置執行長一人，襄助處理本會事務，由董事長提名，董事會議通過聘任；並得視業務需要置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執行長提請董事長同意後聘任之；解任時亦同。」
(2) 原王代理執行長邦正因另有個人生涯規劃於98年4月23日請辭，本會於98年4月23日聘請鄧榮圻先生為本會執行長。
(3) 原業務組組長王全憲組長因另有個人生涯規劃於98年3月31日請辭，本會於98年4月15日聘請林專員志修為業務組組長。
(4) 原黃顧問羅龍自98年4月21日起免兼行政組組長，本會於98年4月29日聘請范政務委員辦公室吳國濟專門委員兼任行政組組長。
(5) 陳專員沈智自98年5月1日起請辭本會職務。
決定：執行長部分同意備查，其餘洽悉。
四、案由：本會97學年度第2學期助學金申請案，請  備查。
說明：
(1) 依本會「助學金」申請辦法第7點規定辦理，旨揭申請案之核給由本會董事及監察人七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

(2) 本會97學年度第2學期助學金申請案件，共計受理94件，經依本會「助學金」申請辦法初審結果，符合資格者62件，預計核發助學金新台幣515,000元，包括：
1. 大專校院15件。

2. 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年）11件。
3. 國民中學9件。
4. 國民小學27件。
(3) 資格不符者32件，包括：
1. 非申請日期起算前三年內所發生之重大天然災害者3件。
2. 缺少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係為天然災害災區受災家庭證明21件。
3. 缺少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低收入戶證明；非低收入戶但家境清寒貧苦者得由學校開具證明者件）者5件。
4. 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者2件。
5. 缺少前一學期成績單影本、非就讀大專校院、高中職（五專前三年）、國中（小）之在學子女者1件。
(4) 關於申請文件不全者，除以電話聯繫各學校請其提供相關文件外
，並於98年4月17日賑基字第0009800066號函請各相關學校儘速於98年4月24日前補齊申請文件送本會彙辦，截至98年5月7日「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召開，皆已確認資格不符者無法補齊相關申請文件。
(5) 經98年5月7日「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決議核發符合資格者62件，共計助學金新台幣515,000元，本會已於98年5月22日將助學金額匯撥至各學校帳戶，請其轉發予符合資格者。
決定：（一）准予備查。
（二）日後有不符本會獎助金申請規定之案件應轉請其他公（私）設社福機構參考處理。
五、案由：有關內政部檢送南投縣縣民簡震通先生因97年辛樂克颱風
致死，申請本會賑助案，請  備查。
說明：

（1） 依內政部98年5月8日台內社字第09800810111號及第0980081

0112號函辦理。

（2） 查南投縣縣民簡震通先生因97年辛樂克颱風致死，由南投地檢署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經南投縣政府核定為因災致死並核發災害救助在案，內政部同意比照發給行政院院長慰問金新台幣20萬元，建請本會援例辦理核發慰問金新台幣40萬元。

（3） 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一）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如下：（1）死亡賑助：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四十萬元。（二）第七點第二項規定：「…為爭取賑助時效，賑助之慰助金得配合政府措施辦理，事後再將辦理情形提報本會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追認。」。

（4） 本會業於98年5月26日將慰問金新台幣40萬元匯撥至南投縣政府，戶名：南投縣社會救助金專戶，帳號：032038194375請其轉致受難者家屬。
決定：本案應改列為討論案。（改列討論案六）
六、案由：行政院新聞局將南亞賑災「明天過後，一萬個希望」捐募活動

賸餘款新台幣1,036萬元捐贈本會案，請  備查。
  說明：

（1） 依行政院新聞局98年2月18日新際五字第0980220226號函辦理。
（2） 內政部於94年9月14日函准行政院新聞局將旨揭捐募款用途變 更為「照護南亞海嘯、地震災區18歲以下貧困兒童、少年及國內需受照護之18歲以下貧困兒童、少年」，並於98年1月10日以內授中社字第0970020760號函，同意行政院新聞局將旨揭捐募活動賸餘款捐予本基金會，作為辦理有關國內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使用。
（3） 本案經提請本會98年5月7日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審議，決議：1.本案照案通過，即由本會開設銀行專戶接受本項捐款，並依內政部核  准用途作為辦理有關國內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妥善運用，並提報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備查。2.請依本會捐助章程及相關法令預為規劃該筆捐贈款項使用方式。
（4） 查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已涵蓋國內天然災害之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由於新聞局函內說明有三年期限，因此於該款進入本會開立支專戶後，所有屬於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之賑助，擬皆優先由該專戶支應。
 決定：本案應改列為討論案。（改列討論案七）
七、案由：有關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來函將該會清算解散後之賸餘財產新台幣30,519,225.5元交予本會案，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98年4月30日震建行字第6099號函辦理。

（二）查該會賸餘財產不動產（111戶房屋及2筆土地）及債權部分（4項未結債權）已於97年8月-10月間移轉予本會；現金45億3,051萬9,225.5元部分，扣除97年10月30日移撥之45億元，其餘3,051萬9,225.5元已於98年4月30日下午將該筆款項支票交付本會，本會亦於當日掣據面交該會。
（三）本會已將該筆款項存入土地銀行長春分行。
決定：洽悉。
八、案由：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業將其未竟業務中之南投縣公園大廈都更會債務人洪佩吟之債權讓與本會案，請  備查。
說明：

（一）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98年5月13日震建行字第6100號函辦理。

（二）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自97年10月卸牌解散後，依其捐助暨組織章程規定，陸續將該基金會剩餘財產移交本會承接，其未竟業務部分如 (一)集集第一商場案 (二)大里市中興國宅更新案 (三)中寮鄉永平都市更新張呈釗先生案 (四)潭南部落擴編建地遷住計劃白健林先生案等四案，已由該基金會與本會完成簽訂個案債權讓與契約在案；惟尚有南投縣公園大廈更新案，債務人洪佩吟積欠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150萬元融資款，該會委由王文聖律師進行訴訟程序，原擬取得債權憑證後始移轉予本會，故並未一併辦理債權讓與手續。
（三）因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清算程序即將結束，該基金會於98年4月30日將賸餘財產之結存款新台幣30,519,225.5元撥付本會，98年5月13日並將旨揭債權比照前例讓與本會，雙方業已前揭日期簽訂妥債權讓與契約書，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8年5月15日委請王文聖律師將債權讓與一事，依民法297條規定以存證信函通知債務人洪佩吟。
決定：洽悉。
九、案由：有關「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14
點、第15點、第16點規定已修正。
說明：

（1） 依內政部98年5月5日內授中社字第0980700323號函示。

（2） 「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14點、第15點、第16點規定，經內政部98年4月28日台內法字第098
0074122號令修正發布。

決定：洽悉。
9、 討論事項（共7案）
1、 案由：謹提旅港台灣社團921震災重建委員會請求撥付捐予前財團
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指定捐款之累積利息案，請　審議。
說明：

（1） 依旅港台灣社團921震災重建委員會（以下簡稱旅港台灣社團）98年3月9日第90301號函及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以下簡稱九二一基金會）98年3月16日震建行字第6095號函辦理。

（2） 921震災後，由行政院函轉指定予九二一基金會之捐款中，來自旅港台灣社團之指定捐款新台幣229,980,219元，除部分指定捐款部分經前九二一基金會賑助予指定之災區對象，其餘捐款05,813,197元由該基金會保管，至97年2月29日旅港台灣社團函請九二一基金會將結存款項及其累積利息指定撥付予南投縣政府，俾以興建921
震災紀念公園。九二一基金會於97年3月5日將上述結存款項撥付南投縣政府。
（3） 惟是項捐款累積利息部分，因九二一基金會接受捐款時，並未另行開戶存放，致無法核計。經該基金會於97年3月5日向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請示『請就撥支累積利息之依據、計算範圍，予以核示』，內政部於97年4月7日回復『按各類存款利息之核計方式、計算範圍與標準係屬金融機構業務自主權限，尚無另行規定，請依相關存款契約辦理。』；九二一基金會於97年4月11日再函內政部載明該會自行計算利息方式『撥付利息＝（至97年1月31日止累計利息1,033,833,580元）×（撥付指定捐款餘額205,813,197元）÷（累計捐款14,088,647,064元）＝15,102,699元』，並請示內政部『有關旅港台灣社團促進九二一震災重建委員會要求撥付指定捐款累積利息部分，擬依說明所列計算方式核算金額，是否允當？可否撥付

？撥付名目為何？敬請核 示。』，內政部於97年5月2日復以『本
案前經本部97年4月7日內授中社字第0970005410號函轉據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97年3月26日銀局(二)字第097001
22940號函復略以：按各類存款利息之核計方式、計算範圍與標準係屬金融機構業務自主權限，尚無另行規定，請依相關存款契約辦理。』；九二一基金會於97年7月14日就該利息之撥付再函請內政部『再請明確核示，以便有所遵循。』，內政部於97年8月1日再復以『本案前經本部97年4月7日內授中社字第0970005410號函轉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97年3月26日銀局(二)字第09700122940號函復略以：按各類存款利息之核計方式、計算範圍與標準係屬金融機構業務自主權限，尚無另行規定，仍請逕依相關存款契約辦理。』；97年8月15日九二一基金會再函內政部『有關旅港台灣社團促進九二一震災重建委員會要求撥付指定捐款累積利息部分，再請  貴部予以明確核示可否撥付及撥付之原則

，否則本會擬依會計師之建議將本案列入未結業務之一部分，移交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接續處理。』，內政部於97年8月25日再復以『本案前經本部97年4月7日內授中社字第0970005410號函轉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97年3月26日銀局(二)字第09700122940號函復略以：按各類存款利息之核計方式、計算範圍與標準係屬金融機構業務自主權限，尚無另行規定，本部亦無規定撥付原則，仍請逕依相關存款契約辦理。』九二一基金會因未獲明確答覆，致迄未將該捐款累積利息撥付南投縣政府。今因本會接管九二一基金會賸餘財產，旅港台灣社團遂函請本會撥付。
（4） 本案經提請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審查，經決議原則上以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自行核算之累積利息金額新台幣15,
102,699元為基準，再行補充相關資料後，提請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
（5） 98年5月13日本會以賑基字第0009800091號函請九二一基金會將前揭自行核算利息核計至97年2月29日該會將結存款撥付予南投縣政府之日止，經該會執行長謝志誠教授表示因銀行半年計息一次
，至無法另予計算。
辦法：擬以九二一基金會所核算累積利息金額新台幣15,102,699元撥付
予南投縣政府，並副知旅港台灣社及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內政部社
會司。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謹提台北縣新莊市雙鳳社區更新重建工程資金不足，本基金
會是否給予協助案，請　審議。
說明：
（1） 依內政部98年2月27日台內社字第0980017226號函辦理。

（2） 新莊市雙鳳社區於91年3月31日331地震時嚴重受損，被列為受災更新地區，因非屬921大地震災損，故無法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臨門方案獲得重建資金之協助；重建工程因建材價格及內部意見之整合問題，60重建戶中之17戶所有權人退出更新會不參與更新，致更新會增加發放土地補償金之成本
，造成重建資金來源不足。台北縣都市更新基金因相關配套措施尚未研訂，短期內無法支應，故向本基金會尋求資金協助，並於工程完工，銷售餘屋後再行償還。
（3） 本案更新會所提重建計畫總金額為新台幣（以下同）220,479,445元，已有資金147,003,240元，不足資金缺口為73,446,205元，其支應用途為：1.發放14戶土地補償金額33,646,964元。2.支付14戶共同負擔費用共計39,799,241元。更新完成後預估房屋單價一樓約30萬元/坪，二樓以上約為18萬元/坪，總計14戶之房屋總價約85,554,600元，預計盈餘金額約12,108,395元。
（4） 本案已提98年3月26日第2次審查小組會議決議：評估分析以提供信用保證之方式協助本案資金缺口之可行性，提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嗣經98年3月31日第4屆第5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本案進一步研究有無更佳處理方案，再提審查小組研議決定。有關以提供信用保證之方式協助本案資金缺口之可行性部分，經請教張監察人育珍結果，因提供信用保證要保實備的金額，風險更大，故未繼續研議。
（5） 98年4月27日范政務委員良銹召開研商「新莊市雙鳳社區因331地震受損申請重建案會議」，研議結論：『一、請內政部發函予賑災基金會，敘明內政部目前並無預算予以協助，請該基金會依照其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三款關協助災民住宅重建重購事項規定，

比照原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築巢專案之臨門方案作業要點辦理協助災民重購重建事宜。二、98年4月28日「新莊市雙鳳社區因331地震受損申請重建案會議」協調會，可請雙鳳社區都市更新委員會比照臨門方案向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提出申請協助，請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就本案協助事項依序提請該會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給予必要之協助。』

（6） 嗣查因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0年4月對受災區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推出築巢專案之臨門方案作業要點經該基金會實施後證明為有瑕疵之方案，故該會至93年2月即停止臨門方案之適用，改推行「達陣方案」代替，給予公共設施補助及利息與信託費用補貼等二項優惠，擬予參採訂為本會之補助規定予以制度化，爰新訂「重大天然災害災區都市更新重建補助作業要點」，內容如討論事項五。

（7） 以補償費加上建造費用價購不參與更新重建者經權利變換後之產權，亦可協助解決更新會因原地主退出而產生之建造資金問題，本會是否可依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價購方式協助受災戶之更新重建工程，已於98年5月21日以賑基字第0009800101號函請內政部釋示中。

辦法：
（1） 有關第二次審查小組會議決議，評估分析以提供信用保證之方式協助之可行性乙節，經與張監察人育珍討論，張監察人表示，此方式要保證金額之債務，風險更大，建議勿採用。

（2） 依討論事項五擬訂定之「重大天然災害災區都市更新重建補助作業要點」第7條規定，給予利息及信託費用之補助及公共設施獎勵補助每戶最高上限新台幣20萬元補助。

（3） 俟向內政部請示本會可否依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以價購方式協助受災戶之更新重建工程案，獲內政部釋復可行後，再於17筆不參與重建戶之房屋中選擇價購，最多至解決資金缺口為止，待房屋完工後出售回收價購款。
決議：依辦法（三）方式辦理。
3、 案由：謹提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函請協助其「備災救災能力提升及
整合計畫」案，請　審議。

說明：

（1） 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以下簡稱紅十字會）以98年2月 2 日(98)賑字第0039號函以該會為提升及整合備災救災能力，擬定了五年中程計畫，該計畫之執行預算計需新台幣5億4,465萬元，請本會運用接管之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賸餘款項加以補助。

（2） 案經本會98年3月18日第1次審查小組審議，認為本會主要業務係以國內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後，協助經濟上處於弱勢之災區災民，使其能脫離生活困境並走出陰霾，屬於災後之賑助工作，至於重大天然災害發生前之備災預先防治工作，非屬本會業務，決議本案與本會捐助章程宗旨不符，目前尚無法予以資金補助。

（3） 本議案經提98年3月31日本基金會第4屆第5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決議：本案請查明當初之背景，當初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結束前曾承諾補助紅十字總會備災救災能力提昇及整合計畫，請查明有無書面文件，提下次審查小組審議，並請紅十字總會派代表列席說明。
（4） 經查財團法人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7年6月17日第3屆第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討論事項之討論案二：『第3屆第3次董監事聯席會就「本會辦理解散與清算」案，決議「請賑災基金會於六月十日前提案說明接受本會剩餘財產（約新台幣40億）用於『震災』及其他災難之計畫後再議」及臨時動議「台灣應如何為下一次的災難預作準備」，決議「原則通過並邀請國內有經驗與信譽卓著之非政府組織、社團等就本議案提出計出計畫向本會申請補助」等之後續辦理原則，提請討論並核議。』並決議：『1.有關「請賑災基金會於6月10日前提案說明接受本會剩餘財產（約新台幣40億）用於『震災』及其他災難之計畫後再議」之原決議，無庸再議。2.同意紅十字會之提案，並移請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賡續執行。（內政部社會司來電建議改為「並建請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優先考慮。」）』。

（5） 惟查97年5月9日內政部簡報兩基金會合併案辦理情形案會議，會議結論1.「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的階段任務即將完成…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及未結業務移由賑災基金會接管」，而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7年10月卸牌解散時，所提出之未竟業務與相關文件移交清單中，均無補助紅十字會之項目。查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與本基金會為兩個完全獨立且不相隸屬之機構，各有不同之章程做為運作之依據。

（6） 本案原提98年5月7日本會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審議，惟該次會議因場地時程關係未及討論，致決議逕提下次（即本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

辦法：

（1） 方案一：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之財產進入本會後， 需依照本會之章程規定辦理賑災事宜，紅十字總會函請協助其「備災救災能力提升及整合計畫」案，與本會章程不符，無法同意。

（2） 方案二：請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補列入未結業務移交本基金會，本基金會配合修訂章程第三條增列繼續辦理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移交之未結業務，以便撥付。
決議：本案有關備災議題涉及公部門及國家災害防救政策，應併入九二一十週年系列活動本基金會主辦之研討會議研討，並依行政院長或總統之相關政策宣示，再研議辦理。
4、 案由：謹提本會新訂「重大天然災害災區都市更新重建補助作業要
點」案，請　審議。
說明：

（1） 本會除業已訂定「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助學金申請辦法」及「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作為賑助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之依據外，自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7年10月30日卸牌解散後，本會承接該基金會民間捐款現金新台幣（以下同）4,530,519,225.5元及價值422,212,487元之房地產，包括土地2筆、房屋111棟，同時尚承接該會五項未竟業務。另又增加東星大樓及雙鳳社區重建資金缺口案，使本會發現尚有相關災民重建之事項確實需要賑助，而本會過去雖制訂有「重大天然災害災民住宅重建重購賑助作業要點」，惟以更新重建遭遇資金困難之角度考量，似仍有不足。

（2） 查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於90年4月對受災區集合式住宅更新重建推出築巢專案之臨門方案之辦法，以解決更新重建產生之相關問題，但至93年初因重建戶不需繳交任何自備款所導致「退出不必負責任」之後遺症陸續浮現，造成不少餘屋之情形，故該會於93年2月即停止臨門方案之適用，改推行「達陣方案」，予以公共設施補助及利息與信託費用補貼等二項可吸引災民參與重建，亦可加速災區之復原，是為較無後遺症之重建補助方式。故擬參考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後期推行之達陣計畫內容，予以增訂為本案作業要點，作為日後相關災民重建賑助之依據。

辦法：本作業要點經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討論審查通過，函請內政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本作業要點所擬內容除符合本基金會章程者或有例可援用者外，尚不宜變成通案辦理，故暫不訂定。
5、 案由：謹提為配合行政院指示參與921震災十週年紀念活動，擬修
訂本會捐助章程案，請　審議。
說明：

（一）921地震將屆滿10週年，回顧十年來政府與民間攜手努力重建家園，上下一心渡過難關，行政院劉院長於98年2月25日主持921集集大地震十週年紀念活動籌備會說明籌備十週年紀念活動

，一方面是回顧歷史，從救災、安置及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汲取經驗；另一方面是檢視重建成果，展望未來，重新出發。

（二）921地震十週年紀念活動經定調以「經驗傳承，從心出發」為主軸，寶貴經驗一定要傳承，從心出發，則強調心靈重建，要找回台灣的核心價值。本會參與該本紀念活動之民間參與社區重建部分，包括經驗傳承之國內外研討會、錄製影片及通路播放、救災成果展示、振興災區產業、演唱會、各項展覽活動等，引導民眾走向陽光。由民間提出申請而政府無預算補助辦理者，行政院指示由本會配合，故需修訂章程來配合，惟該修改之部分僅適用於921地震十週年紀念活動，以利爾後回歸將捐款用於災民身上。
辦法：擬修改本會章程（對照表如附件），於第三條增訂一款「關於賑災、重建相關事項之調查、研究、規劃、紀念活動及影音記錄、出版等事項」；並增列第二項規定於921震災十週年紀念活動結束後停止適用。
決議：修訂本會捐助章程如下對照表：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捐助章程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正理由

	第三條：

本會以運用社會資源，統合民間力量，協助因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賑災及重建為目的，辦理下列業務：

一.關於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

二.關於協助失依兒童、少年、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撫育或安（養）護事項。

三.關於協助災民住宅重建重購事項。

四.關於重大天然災害賑災、重建相關事項之調查、研究、規劃、活動及記錄、出版等事項。

五.其他與協助賑災及重建有關事項。
	第三條：

本會以運用社會資源，統合民間力量，協助因天然災害受災地區之賑災為目的，辦理下列業務：

一.關於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

二.關於協助失依兒童、少年、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之撫育或安（

養)護事項。

三.關於協助災民住宅重建重購事項。

四.其他與協助賑災有關事項。
	1.自921震災重建基金會熄燈卸牌，由本會承接其財產後，章程第三條原條文所列業務項目已不敷使用，故予增訂。

2.98年9月適逢921震災十週年，

依行政院指示將擴大辦理紀念活動，包括經驗傳承之研討會

、錄製影片、救災成果展示、振興災區產業、演唱會、各項展覽活動等，引導民眾走向陽光。由民間提出申請而政府無預算補助辦理者，指示由本會配合，故需修訂章程

3.本會業務之推行亦涉及災後重建協助事項，且有關重大天然災害賑災、重建相關資料之調查、研究、規劃、活動及記錄、出版等事項對於相關災害之經驗傳承，實有其重要及必要性，故於第三條第一項增訂第四款及於原第四款增加文字改列第五款。 


6、 案由：有關內政部檢送南投縣縣民簡震通先生因97年辛樂克颱風致死，申請本會賑助案，請  備查。

說明：

（一）依內政部98年5月8日台內社字第09800810111號及第098008
10112號函辦理。

（二）查南投縣縣民簡震通先生因97年辛樂克颱風致死，由南投地檢署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經南投縣政府核定為因災致死並核發災害救助在案，內政部同意比照發給行政院院長慰問金新台幣20萬元，建請本會援例辦理核發慰問金新台幣40萬元。

（三）依本會「重大天然災害災民賑助核給要點」（一）第四點災害賑助之核給標準如下：（1）死亡賑助：每人發給慰助金新台幣四十萬元。（二）第七點第二項規定：「…為爭取賑助時效，賑助之慰助金得配合政府措施辦理，事後再將辦理情形提報本會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追認。」。

（四）本會業於98年5月26日將慰問金新台幣40萬元匯撥至南投縣政府，戶名：南投縣社會救助金專戶，帳號：032038194375請其轉致受難者家屬。
決議：照案通過。
7、 案由：行政院新聞局將南亞賑災「明天過後，一萬個希望」捐募活 
動賸餘款新台幣1,036萬元捐贈本會案，請  備查。
 說明：

（一）依行政院新聞局98年2月18日新際五字第0980220226號函辦理。

（二）內政部於94年9月14日函准行政院新聞局將旨揭捐募款用途變更為「照護南亞海嘯、地震災區18歲以下貧困兒童、少年及國內需受照護之18歲以下貧困兒童、少年」，並於98年1月10日以內授中社字第0970020760號函，同意行政院新聞局將旨揭捐募活動賸餘款捐予本基金會，作為辦理有關國內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使用。
（三）本案經提請本會98年5月7日98年第3次審查小組會議審議，決議：1.本案照案通過，即由本會開設銀行專戶接受本項捐款，並依內政部核  准用途作為辦理有關國內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妥善運用，並提報下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備查。2.請依本會捐助章程及相關法令預為規劃該筆捐贈款項使用方式。
（四）查本會捐助章程第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已涵蓋國內天然災害之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由於新聞局函內說明有三年期限，因此於該款進入本會開立支專戶後，所有屬於18歲以下貧困兒少災民撫慰、安置、生活、醫療及教育之扶助事項之賑助，擬皆優先由該專戶支應。
  決定：照案通過。
拾、臨時動議：
一、案由：本會是否得就東星大樓重建資金不足部分借貸予內政部營建署融資予該大樓更新會供該大樓做為重建資金，以及擬將公共設施補助先提交內政部營建署負責審核撥付案，請　審議。
說明：

（1） 依98年6月5日台北市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東都更(九八)字第0601號函、內政部98年5月26日營署更字第09800321552號函辦理。

（2） 因該大樓興建中廠商二度倒閉停工致重建費用增加九千萬元（現換第三家營造廠施工中），除營建署（含921基金會）及社會局等機關予以補助外，其資金尚不足26,467,877元。本基金會業於98年3月31日第4屆第5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通過，依921震災重建基金會臨門方案給予公共設施費用補助最高每戶新台幣20萬元。
（3） 內政部營建署98年5月26日營署更字第09800321552號函復東星大樓更新會已將重建工程「恆和營造第二次工程費用」10,993,145元匯入更新會重建貸款專戶時，於該函說明二說明：『本次核撥經費係依行政院范政務委員良銹98年3月13日主持「921地震東星大樓重建案」會議記錄結論（四），由台北市政府協助工程查核後，以工程大項或樓層完工，作為結算期程，分期請款撥付（附件3），而非依與第1家營造公司原簽訂合約規定之第28次工程進度撥款。由於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移撥本署辦理本案後續工程經費所剩不多，有關後續工程及相關經費，仍請貴更新會向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申請建築融資。』。後來經本會派員前往溝通了解時，更新會代表承認前臨門方案所有補助，該會皆已申請過，僅剩公共設施費用補助每戶上限20萬元部分須俟完工清償融資後始可領到。因此本會已另無依據可給予其他補助。
（4） 因恐資金不濟造成恆和營造第二次停工八月底完工無望，且若再發生材料失竊或破壞，重建費用會越來越高，更新會欲以其不參予更新重建而由更新會取得之18戶（自估市值1.5億現僅抵押0.46億元予營建署）向銀行貸款，6月4日與銀行協調結果，因故又觸礁。
（5） 98年6月4日本會董事長隨即拜會內政部廖部長了以共同協調尋找解決方案，經過兩個多小時討論結果，廖部長建議不足之重建費用請更新會自行核實後（該更新會最新確認尚有資金缺口26,467,
877元），由本基金會借給營建署，由營建署以設定抵押為第一順位方式融資給更新會，俾以協助完成921震災之台北市最後一棟重建大樓，並由營建署負責收回撥還本會。
辦法：

（1） 因921基金會係將東星大樓案之尚未執行餘款及債權移轉與營建署（並非以未結案件移交本會），營建署已將依照當時計算無需用到之剩餘經費繳庫，故本案擬依照98年6月4日內政部、本會、及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協調結論，不足之重建費用26,467,877元由本基金會借給營建署，由營建署控管融資給更新會，比照前臨門方案「協助項目一」第四款「重建自備款融資部分」依年利率百分之一計息，並由營建署負責收回撥還本會。

（2） 說明二所述上次會議決議通過，依921震災重建基金會臨門方案給予公共設施費用補助最高每戶新台幣20萬元，（依照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計算總共為11,155,679元），亦一併撥交內政部營建署審核發放多退少補，此項係補助款無須收回。
決議：
（一）本案參照98年6月4日內政部、本基金會及東星大樓都市更新會協調結論，不足之重建費用26,467,877元由本基金會撥由營建署以代收代付方式融資給更新會，並依前臨門方案「協助項目一」第四款「重建自備款融資部分」依年利率百分之一計息（計至清償為止）。並由營建署辦理經費撥付及行政監督事宜，俟竣工後收回返還本基金會。

（二）本案上項融資全部與原土地補償金及原重建經費並列第一順位抵押權（即以權利內容變更方式辦理登記）予營建署，登記規費、代書費由義務人（即更新會）負擔。惟更新會應提供足額房地價值供設定抵押權。
二、案由：為辦理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擬委託專業團隊策劃執行系列活動整合及民間贊助擴充計畫案，請  審議。

說明：

（一）由行政院推動擴大舉辦之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刻由各相關單位積極展開辦理中，本基金會負責民間參與社區重建活動計畫部分，亦已開展五大項之細項計畫分項執行中；惟於計畫實施中發現各民間團體參與辦理相關紀念活動迭有重複之情形，如能加以整合，則：1.可統一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大眾議題之方向。2.不重複同質性活動，避免浪費資源之輿論誤解，且可有效整合資源，讓整體活動更具話題性。3.透過整合且有計畫之媒體曝光操作，可有效型塑921之新印象，從過去得悲傷、緬懷，順利轉型成：團結、台灣精神再起、敬佩…等較為陽光、正面的調性。

（二）為此本基金會擬委託已具相當實績之公關團隊：班可諾有限公司、源創國際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搭配之媒體集團，辦理本基金會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之相關活動公關整合業務，除全責辦理系列活動主軸計畫之細項整合外，另策劃實施公益贊助(包括活動費用與實體贊助回饋等)，期能讓民間企業、國營企業、商業集團、媒體與民間團體一如十年前般，參與此台灣近十年來最重要之社會活動，及透過民間資源與資金的參與擴大系列活動之規模，且能增近本基金會與民間企業之合作關係。

（三）上述民間贊助計畫總目標為新台幣貳仟捌佰萬元，贊助方式分為：1.純捐款。2.贊助舉辦特定活動。3. 贊助系列活動功能項目。民間所贊助之款項完全應用於921地震10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惟如至系列活動結束尚有賸餘時，則歸入本會賑助金，作為一般賑助業務上之使用。

辦法：擬依照說明二、三辦理，總共五個項目之經費本基金會負擔最多不超過第四屆第五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通過之合計24,596,600元

，如募款經費足夠，則基金會無需負擔費用，活動結束尚有賸餘時，則歸入本會賑助金，作為一般賑助業務上之使用。

決議：通過，有關細節授權執行長決定。
拾壹、散會：13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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